附件4
包头市应急管理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执行：履行审批程序(需集体讨论的应由局负责人集体讨论研究决定)，下达行政处罚告知、行政处罚决定、查封扣压等执法文书，并立卷归档，做好相关信息统计上报及公示工作。
备案：按照《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办法》等规定执行。
时间：法制部门收到送审材料(材料齐全)后，七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；特殊情况，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五个工作日。此期限不含补充材料、专家论证等时间。
案件承办机构
法
制审核机构
案件承办机构
时间：案件调查结束后(重大行政政执法决定签发或者集体讨论至少七日前)，应及时送法制机构。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材料：拟决定意见并编制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经分管领导审批后，连同其他证据材料交法制审查机构。
补交：法制机构认为提交材料不齐全的，可以要求承办机构在指定时间提交。

审核：出具法制审核意见。以书面审核为主；案情复杂的，可以组织专家论证并邀请承办机构参加，或征询上级部门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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